
 

 

 

 

 

【公告】113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 

依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規定，本會 113 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經主管機關

(文化部)備查後(備查函號:文綜字第 1133006015號)一個月內主動公開。如

有需要歡迎來信(culture@skm.com.tw)索取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財團法人新光三越文教基金會｜官網：http://culture.skm.com.tw｜服務專線：0800-008-808 


